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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報告的目的  
 
 
1.1.1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訪問團於
2016年 3月 20日至 23日訪問新加坡，以研究該國在開拓水資源及
確保飲用水水質方面的經驗。本報告載述訪問團的主要研究結

果及觀察所得。  
 
 
1.2 訪問的背景  
 
 
1.2.1 目前，香港的淡水資源來自本地集水區所收集的雨水，

以及從廣東省的東江輸入淡水。鑒於氣候變化帶來重重挑戰，

加上廣東省其他城市對東江水同樣需求殷切，政府當局一直致

力開拓不受氣候變化影響的新水源，例如海水化淡及再造水，

以保障本港的供水穩定。  
 
1.2.2 政府當局在取得事務委員會支持，並獲工務小組委員會

通過後，於 2015年 6月 26日獲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批准撥
款，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以 1億 5,450萬元進行擬於將軍澳興建
的海水化淡廠第一階段的勘查研究檢討、設計及相關工地勘測

工程。當局在 2015年年底展開有關的檢討及海水化淡廠的設計
工作，計劃在 2017年年底完成，隨後再進行地盤平整工程及建
造工程。根據當局所訂目標，海水化淡廠的第一階段將於

2020年啟用。  
 
1.2.3 考慮到上述發展，事務委員會認為現時是適當時機研究

有關海外地方海水化淡的政策事宜及技術。鑒於新加坡與香港

的供水情況相若，而新加坡在開拓不同供水來源方面 (包括發展
海水化淡及再造水 )具豐富經驗，事務委員會於 2015年 11月同意
前往新加坡進行職務訪問。  
 
1.2.4 此外，於 2015年下半年，在部分公共租住房屋 (下稱 "公
屋 ")屋邨、住宅樓宇、醫院及學校的水龍頭發現，其食水的含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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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超出世界衞生組織《飲用水水質準則》 (下稱 "《世衞準則》 ")
所訂標準。鑒於發生上述事故，訪問團亦同意，應藉此機會了

解新加坡政府為確保飲用水水質所採取的措施。  
 
1.2.5 2015年 12月 11日，事務委員會取得內務委員會批准前往
新加坡進行職務訪問。  
 
 
1.3 訪問的目的  
 
 
1.3.1 職務訪問的目的為：  
 

(a) 研究新加坡在供水管理方面的經驗、政策及策略；  
 
(b) 就新加坡海水化淡及再造水的發展、運作和成本效

益取得第一手的資料；  
 
(c) 與制訂、推行及監察供水管理策略的有關各方交換

意見；及  
 
(d) 了解新加坡政府採取甚麼措施，以確保管輸飲用水

的水質。  
 

 
1.4 訪問團成員  
 
 
1.4.1 訪問團由下列 12位成員組成：  
 
 事務委員會委員  
  

謝偉銓議員 , BBS(訪問團團長兼事務委員會主席 ) 
梁志祥議員, BBS, MH, JP (訪問團副團長兼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何秀蘭議員 , JP 
葉國謙議員 ,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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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傑議員 , SC 
梁國雄議員  
陳偉業議員  
田北俊議員 , GBS, JP 
陳志全議員  
陳婉嫻議員 , SBS, JP 
黃碧雲議員  
 
非委員的議員  
 
梁繼昌議員  

 
1.4.2 應事務委員會邀請，水務署副署長黃仲良先生參與職務

訪問，以就供水管理及飲用水水質提供技術意見，其開支由政

府支付。事務委員會秘書鍾蕙玲女士、高級議會秘書周嘉榮先

生及議會秘書劉美琪女士亦隨同訪問團進行訪問。  
 
 
1.5 訪問行程  
 
 
1.5.1 訪問團於 2016年 3月 20日抵達新加坡，並於 2016年 3月
23日返港。在進行訪問期間，訪問團與新加坡政府高級官員、
新加坡國會議員及當地的水務管理當局代表會晤，並參觀多項

水務設施。詳細的訪問行程及訪問團曾會晤的機構及人士名單

分別載於附錄 I及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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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概覽 

 
 
2.1.1 在香港，水務署負責監察及管理有關取得及維持食水和

海水供應的各方面事宜，包括監察水質。水務署亦負責執行

《水務設施條例》 (第 102章 )及《水務設施規例》 (第 102A章 )。  
 
2.1.2 為確保有可持續的水資源可供使用，並因應未來氣候變

化所引致的不明朗情況而未雨綢繆，水務署於 2008年頒布《全
面水資源管理策略》，當中主要包括兩部分，即供水管理和用水

需求管理。水務署其後曾推行多項有關供求管理的措施，以實

施該策略。在 2014年年底，水務署委聘顧問就《全面水資源管
理策略》進行檢討。檢討結果將有助水務署制訂最佳的長期水

資源管理策略，以應對未來的挑戰及不明朗的情況。  
 
 
2.2 供水來源  

 
 
2.2.1 香港目前有 3個供水來源，分別為： (a)從本地收集的雨
水； (b)從東江輸入的原水；及 (c)海水 (用於沖廁 )。 2015年，香
港的全年總耗水量為 12億 4 500萬立方米，當中約 16%是從本地
收集的雨水， 62%由東江輸入，其餘 22%是海水。  
 
本地收集的雨水  
 
2.2.2 由於香港沒有天然湖泊、河流或大量地下水源，政府當

局興建了 17個水塘，並將全港約三分之一的土地劃為集水區，
以收集雨水。然而，過去 20年來，本地的集雨量不穩定，最低
為 2011年的 1億 300萬立方米，最高則為 2013年的 3億 3 600萬立方
米，遠未足以應付本港的需求。  
 
2.2.3 香港採取多重屏障體系，以確保從水源到配水過程中的

食水水質。為控制並避免食水在水源受到污染的風險，在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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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範圍內的發展受到管制。面對本港土地匱乏的問題，政府當

局認為，必須深思熟慮，才可進一步擴大集水區的範圍。  
 
2.2.4 至於將市區土地劃為集水區，政府當局認為，這做法與

多重屏障體系的理念不符，因為在多重屏障體系之下，應由水

源開始保障水質。據政府當局所述，來自汽車的排放物及廢

物、各種工業及都市廢物，以至其他市區污染物，往往令市區

的雨水受到污染。市區徑流中含這些污染物的數量，在不同時

間有重大差異，而污染物含量有時甚至高於濾水廠能夠過濾的

水平，以致經處理的水未能達至對飲用水所規定的水質標準。  
 
輸入東江水  
 
2.2.5 為彌補本港的集水量不足，當局自 1965年起從廣東省輸
入東江水。自 2006年起，根據 "統包總額 "方式，香港可按需要輸
入東江水至每年 8億 2 000萬立方米的上限，以確保香港供水的可
靠程度達 99% 1。每年實際輸入的東江水量取決於本地的集水

量、水塘蓄水量及用水需求。  
 
2.2.6 根據最新的 2015-2017年的東江供水協議，每年固定總額
水價分別為 2015年的 42億 2,279萬元、 2016年的 44億 9,152萬元及
2017年的 47億 7,829萬元。  
 
沖廁用的海水  
 
2.2.7 為節省淡水資源，當局自 1950年代起採用海水沖廁的系
統。自此，所有新建築物均須安裝包括食水及沖廁水的兩套水

管系統。香港的海水供應網絡現時覆蓋約 80% 2的人口，令香港

成為全球獨一無二如此大規模使用海水沖廁的城市。水務署一

                                            
1 可靠程度達 99%指即使在 "重現期 "為百年一遇的極旱情況下，仍能

維持全日不停供水。 "重現期 "是指根據統計，平均每隔若干年便會
出現一次某程度的旱災。 "重現期 "越長，表示發生較嚴重旱災的機
會越低。  

2  現時仍使用淡水沖廁的地區包括上水、粉嶺、山頂及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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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致力擴展海水供應網絡。當局已進行基建工程，將海水供應

網絡擴展至薄扶林及新界西北，從而令海水供應網絡的覆蓋範

圍增加至 85%的人口。在這些地區，沖廁水供應系統正逐步由淡
水系統改為海水系統。  
 
開拓新供水來源  
 
2.2.8 鑒於氣候變化及人口持續增長所帶來的挑戰，水務署一

直致力開拓下列不受氣候變化影響的新供水來源，作為《全面水

資源管理策略》的一部分。  
 
海水化淡  
 
2.2.9 一項由水務署委託顧問就海水化淡廠進行的試驗研究已

於 2007年完成。該項研究的結論指出，在香港採用逆滲透海水
化淡技術於技術上是可行的。水務署於 2012年 12月委聘顧問就
擬於將軍澳興建的海水化淡廠進行一項規劃及勘查研究。該研

究於 2015年完成，並確認將軍澳海水化淡廠工程項目在技術及
環境方面均屬可行。財委會隨後於 2015年 6月 26日批准政府當局
的撥款建議，以就擬議海水化淡廠第一階段進行勘查研究檢

討、設計及相關的工地勘測工程。水務署於 2015年 11月委聘顧
問為擬議海水化淡廠展開設計工作。  
 
2.2.10 擬議海水化淡廠在第一階段的產量每日可達 13萬 5 000立
方米 (或每日 3 000萬加侖 )，並可於日後擴建至最終產量達每日
27萬立方米，佔全港總食水耗用量 5%(如海水化淡廠擴建，則佔
10%)。根據當局所訂目標，擬議海水化淡廠的第一階段將於
2020年啟用。  
 
再造水  
 
2.2.11 再造水主要用於非飲用用途。由於香港廣泛利用海水作
沖廁用途，而工業用水的需求不大，因此在香港使用再造水的

範圍一直十分有限。儘管如此，由於部分內陸地區 (如上水及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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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 )遠離海岸，建造及運作海水沖廁系統不符合成本效益，在這
些地區使用再造水的機會遂應運而生。 

 

2.2.12 為配合新界東北地區的新發展，渠務署準備分階段擴建
石湖墟污水處理廠，將其處理級別由第二級提升至第三級。水

務署藉此機會，聯同各相關部門 (包括渠務署 )進行研究，以確定
把石湖墟污水處理廠經三級處理的排放水轉化為再造水，並將

再造水供應予上水、粉嶺及新界東北其他地區作沖廁及其他非

飲用用途，在技術及財政上是否可行。據水務署表示，有關研

究確認上述方案可行。  
 
2.2.13 水務署已開展所需基礎設施的設計工作，以供應再造水
予上水及粉嶺作沖廁及非飲用的用途。當局計劃在 2022年起分
階段啟用供應再造水的設施。待供應再造水予新界東北地區的

系統全面投入運作後，以海水及再造水沖廁的供水網絡會覆蓋

全港約 90%的人口。與此同時，當局正檢討有關法例，以配合再
造水的供應。  
 
2.2.14 據水務署所述，不同供水來源的單位成本如下：  
 

 
沖廁用  
海水  

非飲用

用途的

再造水  

本地收集

的雨水  東江水  淡化水  

單位成本  
(元／立方米 ) 3.7註 1 3.8註 2 

(估計 ) 4.2註 1 9.1註 1 12.6註 3 
(估計 ) 

註 1：  2014-2015財政年度的單位成本  
註 2：  據 2012年的評估，供應再造水及海水予上水及粉嶺的單

位生產成本分別為 3.8元及 10.4元。  
註 3：  2013-2014年度的價格水平  
資料來源：水務署  

 
與其他供水來源比較，海水化淡的成本最為昂貴，因為須耗用

大量能源的海水化淡過程會招致高昂的能源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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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盥水回用和雨水集蓄  
 
2.2.15 水務署亦一直透過在合適的政府新發展項目中裝設洗盥
水 3回用和雨水集蓄系統，探討如何更廣泛使用上述系統。水務

署已制訂相應的技術和水質標準，並提供在政府處所使用循環

再用的洗盥水及雨水的詳細指引。至今，政府當局已在超過

50個政府工程項目中，包括學校和各項政府設施，裝設了洗盥
水回用系統或雨水集蓄系統。據政府當局所述，在規劃一些大

型新發展項目時，例如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政府當局會

預留空間和配套設施，以便日後可按適當情況引進洗盥水回用

及雨水集蓄措施。 

 

管理及集蓄雨水  
 
2.2.16 渠務署現正營運 3條分別位於荃灣、荔枝角及港島西的
雨水排放隧道。當局在進行工程研究時，曾經從經濟效益及技

術可行與否的角度研究多個不同方案，以回用從雨水排放隧道

收集所得的雨水。據政府當局所述，由於各方案均需要投入大

量資本，以建造額外的隧道及／或管道及抽水設施，而這些設

施一年間可能只在暴雨期間使用數次，因此研究結論認為，集

蓄從雨水排放隧道收集所得的雨水並不符合成本效益。  
 
2.2.17 儘管如此，在荔枝角雨水排放隧道項目中，渠務署與水
務署建議推行水塘間轉運隧道計劃，將九龍區水塘在大雨期間

的溢流導引至下城門水塘。當局現正進行有關轉運隧道計劃的

規劃工作。  
 

                                            
3 洗盥水指來自浴缸、淋浴花灑、廁所洗手盆、洗滌盆等排出的

水，但不包括來自污水盆、廁所或尿廁排出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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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節約用水及減少用水流失  
 
 
2.3.1 香港每人每日的住宅食水耗用量約為 130公升，較全球
平均每人每日 110公升的食水耗用量為多。作為逐步減少耗水量
的其中一個環節，水務署於 2014年開展了 "齊來慳水十公升 "運
動，向市民推廣每人每日節省 10公升食水的信息，並向參與此
運動的用戶免費派發節流器，以協助用戶節約用水。  
 
2.3.2 除 "齊來慳水十公升 "運動外，水務署亦在學校及社區舉
辦一連串教育活動、巡迴展覽及流動展覽，推廣節約用水。  
 
2.3.3 為進一步推廣有關水資源及節約用水的公眾教育，政府

當局建議在天水圍的水務署擬建新大樓設立永久的水資源教育

中心 4。財委會在 2015年 6月 26日批准上述項目的撥款建議，而永
久的水資源教育中心預期在 2018年啟用。此外，水務署計劃強
制規定，必須在新發展項目及大型樓宇翻新項目使用根據 "用水
效益標籤計劃 " 5登記的節水器具。  
 
2.3.4 至於減少用水流失的措施，當局推行了為期 15年的計
劃，以更換及修復長達 3 000公里的老化水管，這項計劃已於
2015年大致上完成。水管滲漏率已由 2000年的超過 25%，減少至
2015年的 15%。  
 
2.3.5 水務署現正計劃逐步建設智管網，透過在供水網絡安裝

感應器以持續監察管網狀況，並推行多項符合成本效益的網絡

管理措施，包括： (a)透過在管網中安裝監察和感應設備，得以
主動檢測及控制水管滲漏情況； (b)按適當情況採取壓力管理措
                                            
4 目前，水務署於旺角設有一個臨時的水資源教育中心，該中心於

2012年年底啟用。待位於天水圍的新建 "水資源教育中心 "啟用後，
臨時中心便會停用。  

5 水務署於 2009年推行自願參與的 "用水效益標籤計劃 "，旨在將各類
常用的用水裝置和器具的用水效益告知消費者，方便消費者作出

明智的節約用水選擇。參加該計劃的產品會貼上用水效益標籤，

向消費者說明其耗水量及用水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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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減輕管網的壓力； (c)優質而快速的維修措施，以處理水
管滲漏及爆裂；及 (d)透過更換維修成本高昂的老化水管以進行
資產管理。  
 

 
2.4 規管飲用水水質  
 
 
2.4.1 在香港，無論是《水務設施條例》還是《水務設施規

例》，均未有就水質訂明任何標準。然而，水務署承諾，在供水

接駁位置 (即政府水管與內部供水系統 6的交接點 )供給用戶的飲
用水，完全符合《世衞準則》。水務署已採取下述措施控制本港

飲用水的水質：  
 

(a) 在源頭控制水質   《水務設施條例》第 30條禁
止污染集水區的本地原水水源，而粵方亦按符合

《 地 表 水 環 境 質 量 標 準 (GB3838-2002)》 所 訂 的
第 II類標準維持輸港東江水的水質，有關標準是適
用於集中式生活飲用水地表水的最高國家標準。水

務署亦設有 24小時在線水質監測系統，以監察東江
水的水質。  

 
(b) 水務設施的水質控制   水務署轄下的濾水廠會

把原水處理至符合《世衞準則》的標準。據水務署

所述，在濾水過程的內部監控程序中，當局就部分

參數 (例如氟化物 )採取更嚴格的標準，並加入了額
外的參數 (總大腸桿菌、異養菌平皿計數、鐵、錳

等 )。通過密封的配水網絡，經處理的水會輸送至用
戶的各個接駁位置。  

 

                                            
6 在住宅發展項目內，註冊用戶或其代理人有責任保養及維修有關

發展項目的內部供水系統。內部供水系統包括處所內、各處所之

間及與公共水管連接的喉管和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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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內部供水系統的水質控制   根據《水務設施條
例》，內部供水系統須由持牌水喉匠建造。《水務設

施規例》則訂明，於內部供水系統使用的喉管和裝

置須符合英國標準。 

 

 此外，持牌水喉匠須核證就水管工程所使用的物料

為《水務設施規例》所訂明的物料，並須按水務監

督 (即水務署署長 )的要求提交擬於工程中使用的喉
管和裝置清單，以就展開相關水管工程取得批准。

有關建造工程項目的認可人士在展開相關水管工程

前和完成有關工程後，亦須核證就相關水管工程所

使用的物料完全符合《水務設施規例》的要求。在

水管工程完成後，水務監督會就工程進行檢查，以

及查核從內部供水系統抽取的水樣本化驗結果。  
 

香港的典型食水供應系統示意圖 

資料來源：水務署 
      

典型食水供應系統示意圖  
1.來自本地集水區的原水  

2 .從廣東東江輸入的原水  

水塘  

 

輸水管 /隧道  

及抽水站  

濾水廠  
配水庫  

輸水管及抽水站  

水務設施  內部供水系統  

供水接駁位置  

用戶的地段界線  

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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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透過檢測水樣本監察水質   水務署在整個供水

系統 (包括集水區、輸往本港的東江水、水塘、濾水
廠、配水網絡及用戶的水龍頭 )的不同位置抽取水樣
本檢測。水樣本檢測包括一系列物理、化學、細菌

學、生物學和輻射學的檢測，當中同時涵蓋由世衞

所訂及並非由世衞所訂的參數。  
 
(e) 自 2007年起，水務署已根據世的標準推行《水安

全計劃》，這計劃是一套以預防風險管理原則和多重

屏障體系為本的機制，令本港的食水供應更為安

全。《水安全計劃》涵蓋多方面事宜，包括對水資源

的保護、個別濾水廠的運作和水質管制，以及緊急

情況下的應急方案。  
 
(f) 衞生署及水務署轄下設有聯合工作小組，監督食水

水質。工作小組定期舉行會議，檢討及討論關乎食

水供應並與健康相關的事宜。此外，水務署亦定期

向衞生署提供食水水質監察結果。  
 
"食水含鉛 "事件  
 
2.4.2 在 2015年 7月至 12月期間，部分公屋屋邨、住宅樓宇、
醫院及學校用戶水龍頭的食水含鉛量超出《世衞準則》所訂標

準 7。上述事件不但令受影響用戶的日常生活遭受嚴重影響，亦

令市民對食水安全失去信心。  
 
2.4.3 立法會議員對此事深表關注。內務委員會、衞生事務委

員會及房屋事務委員會曾舉行多次會議，討論與上述事件相關

及由此引起的各項事宜。此外，郭家麒議員就 "為食水安全立法 "
動議並經陳恒鑌議員修正的議案，在 2015年 10月 28日的立法會
會議上獲通過。  

                                            
7 根據《世衞準則》 (2011年 )的暫定準則值，食水含鉛量的指定上限

為每公升 10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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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為釋除公眾的疑慮及處理議員關注的事宜，政府當局在

上述事件發生後即時實施多項相應措施。該等措施包括：  
 

(a) 為下述設施進行抽樣驗水：全港所有公共屋邨、由
政府出資興建並於 2005年及以後落成的公營及直資
學校、全港所有幼稚園、為 6歲以下而須長時間留在
服務單位及飲用食用水的兒童提供服務的社福單

位，以及醫院管理局轄下有 6歲以下住院病人的兒科
病房；  

 
(b) 向受影響人士提供協助，例如提供樽裝水和街喉，

以及要求有關承建商在相關大廈的每一樓層安裝臨

時供水點，並免費為受影響公屋屋邨的住戶安裝濾

水器及更換濾芯；  
 
(c) 安排屬較易受鉛影響組別的人士 (即 8歲以下的兒

童、餵哺母乳的婦女及孕婦 )接受血鉛化驗，並就血
鉛水平略高的人士採取所需的跟進行動；  

 
(d) 加強內部供水系統的檢查及批核機制，包括從新安

裝內部供水系統採集的水樣本檢測中加入鉛及另外

3種重金屬的參數；及  
 
(e) 加強規管內部供水系統的水管物料及裝置。舉例而

言，若水管工程使用焊接方法接駁銅喉管，有關的

持牌水喉匠必須向水務監督呈交焊接物料無鉛證明

書，方可展開有關的工程。  
 
2.4.5 除採取上述應變及跟進行動外，當局亦成立了 3個小
組／委員會，以調查並檢討有關事件。該 3個小組／委員會的工
作進度及其結論／建議如下：  
 

(a) 由水務署領導的 "調查食水含鉛量超標專責小組 "於
2015年 10月 31日向發展局局長提交其最終報告。  



 
 

第 2章   香港的水資源管理及就飲用水水質作出的規管  
 

 

14 
 

 
 該報告的結論是，在焊接位使用了含鉛的焊接物料是

引致啟晴和葵聯第二期食水含鉛量超標的原因。

銅合金裝置雖然會釋出鉛，但不會令食水含鉛量超

標。專責小組認為，上述結論應適用於水樣本含鉛量

超標的另外9個公屋發展項目。專責小組亦就如何避
免類似事件重演提出多項建議 8。  

 
(b) 由香港房屋委員會 (下稱 "房委會 ")成立的 "公屋食水

質量控制問題檢討委員會 "於 2016年 1月 8日向房委會
主席提交了最終報告。  

 
 檢討委員會提出多項意見，包括房委會／房屋署過

往的品質檢驗機制有若干不足之處，即房屋署雖然

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並就已知的高風險因

素實施了嚴格的品質檢驗機制，但房屋署過往並沒

有意識到，焊接位含鉛及該等位置含鉛會引致食水

含鉛量超標的風險。因此，房屋署並沒有將焊接物

料列為在運送至地盤及興建過程中，須由承建商進

行檢查和監察的高風險項目，以致過往在檢查水喉

接駁位時，並沒有檢查焊接物料是否含鉛。  
 

                                            
8 專責小組建議： (a)採取措施，以防止使用含鉛焊接物料和不符合

規格的喉管和裝置； (b)水務監督應研究使用其他喉料，免除水管
工程誤用含鉛焊接物料的風險； (c)香港房屋委員會應研究要求總
承建商採用中央採購方式採購焊接物料 (及其他水管工程的重要部
件 )；及 (d)水務監督應考慮檢討相關法例，以推行上述建議，以及
決定是否需要作出改善，進一步加強規管內部供水系統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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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房委會／房屋署過往的品質檢驗機制有上述不

足之處，檢討委員會提出多項建議 9，並期望房委會

／房屋署繼續留意有關食水水質各種風險的最新發

展，包括 "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 "的調查結果及
建議，以及有關食水水質各方面的最新法定和行政

要求。  
 
(c)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 2015年 8月 13日委任 "食水

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 "，以確立公屋項目食水含鉛超
標的成因；檢討和評估就香港供水進行規管及監察

的現行制度是否足夠；以及就香港食水安全提出建

議。  
 
 該委員會進行調查的方式包括向政府部門收集相關

資料和文件，以及舉行聆訊。行政長官於 2016年 5月
11日收到《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報告》。截至
2016年 5月 30日，政府當局正研究報告內容，並正就
報告公布方式及其他相關事宜 (包括是否需要作任何
遮蓋 )向律政司尋求法律意見。  

                                            
9 檢討委員會的建議包括： (a)要求總承建商為新建內部供水系統檢

測食水樣本的鉛和其他重金屬含量； (b)要求總承建商提交及遵循
一個對水喉分判商進行嚴格監督及地盤監管的管理計劃； (c)使用
快速測試方法檢查焊接位是否含鉛； (d)把錫焊／銀焊合金及銅喉
和裝置，列入運送至地盤後須進行核對的物料名單內；及 (e)培訓
地盤視察人員，以便進行視察時能確定總承建商有否妥善進行監

督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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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概覽  
 
 
3.1.1 新加坡是世界上其中一個人口最密集的國家，其國土總

面積為 719平方公里，人口約為 550萬人。新加坡在天然水資源
(如湖泊及地下水 )有限的情況下，以往主要依靠雨水及從馬來西
亞輸入淡水，作為供水的主要來源。  
 
3.1.2 新加坡政府為確保國家可享有充足及源源不絕的淡水供

應，過去 20多年來，一直透過 "國家四大水龍頭 "(Four National 
Taps)，以開拓多元化的供水來源。 "國家四大水龍頭 "為： (a)從
本地集水區收集的雨水； (b)從馬來西亞輸入的用水； (c)"新生
水 "(NEWater)(高純度再造水 )；及 (d)淡化水。  
 
負責機構  
 
3.1.3 新加坡的水資源管理，屬環境及水源部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Water Resources)的管轄範圍；該部負責確保新
加坡享有潔淨且可持續的生活環境與淡水供應。具體而言，環

境及水源部轄下的 "水務政策科 "(Water Policy Division)負責制訂
政策，為新加坡提供可靠而優質的食水、管理水患風險及渠務

規劃，以及管理用水需求。  
 
3.1.4 環境及水源部成立了兩個法定機構，分別為公用事業局

(Public Utilities Board) 及 國 家 環 境 局 (National Environment 
Agency)。公用事業局是新加坡的國家水務機構，負責管理新加
坡的水資源，而國家環境局則肩負改善及維持新加坡的清潔與

綠化生活環境之責，當中包括規管管輸飲用水的水質。  
 
3.1.5 訪問團於 2016年 3月 21日與環境及水源部、公用事業局
和國家環境局的代表會面，上述機構代表向訪問團簡介其工作

概況及新加坡的水務政策。訪問團成員亦於同日出席由公用事

業局行政總裁黄裕喜先生招待的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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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成員與環境及水源部、公用事業局和 

國家環境局的代表交換意見。 
 

訪問團團長謝偉銓議員(左)出席由公用事業局行政總裁 
黄裕喜先生(右)招待的午宴後致送紀念品予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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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新加坡國會轄下設有 12個政府國會委員會，負責研究各
部門的法例及計劃，並提供多一個渠道，以收集市民對政府政

策的意見。政府國會委員會由屬執政的人民行動黨的國會議員

組成，而每個政府國會委員會均由一個智謀小組支援，小組成

員包括有關範疇的專家和業外人士。  
 
3.1.7 負責環境及水源事務的政府國會委員會處理有關環境及

水資源的政策事務。該政府國會委員會由李美花議員擔任主

席，成員包括另外 6名國會議員。訪問團於 2016年 3月 22日與環
境及水源事務政府國會委員會的成員會面，並就雙方關注的水

務事宜交換意見。  
 

 
訪問團與環境及水源事務政府國會委員會主席李美花議員(右二)及 

該委員會委員連榮華議員(右一)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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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水務政策  
 
3.1.8 接待機構的代表告知訪問團，新加坡的水務政策具以下

特點：  
 
制訂長遠的水務計劃  
 
3.1.9 新加坡政府預期，與現時的用水需求比較，該國 2060年
的用水需求將幾近倍增。為此，新加坡政府已制訂水務總體計

劃，作為長遠供水策略的藍圖，以邁向用水自給自足為目標，

並以此作為拓展供水基礎設施的指引。  
 
3.1.10 根據該長遠水務計劃，新加坡政府將會擴大 "新生水 "及
淡化水的生產量，冀能在 2060年或之前， "新生水 "可應付 55%的
總用水需求，而淡化水則可應付 25%的總用水需求。  
 

新加坡計劃至2060年的用水需求來源及供水來源 
 
 
 
 
 
 
 
 
 
 
 

 
來源：公用事業局 

 
3.1.11 訪問團得悉，歷經數十載的水務技術研究，新加坡方能
在海水化淡及 "新生水 "方面取得技術上突破，因此在確保新加坡
享有源源不絕的供水方面，水務技術研發一直擔當重要角色。

公用事業局一直積極邀請學術界及私營機構參與，共同探研新

的水務技術。研究範疇包括降低海水化淡過程期間所消耗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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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從濃鹽水水流進行熱能回收；以及提高從廢水回收熱能及

淡水的比例。訪問團成員藉訪問海水淡化廠及 "新生水 "廠的機
會，了解新加坡所採用的最新水務技術。  
 

 
 
 
 
 
 
 
 
 
 
 
 
 
 
 
 
 
 
 
 
 
 
 
 
 

訪問團成員聽取有關新加坡海水化淡及"新生水"生產技術的資料。 
 
綜合水務管理  
 
3.1.12 據公用事業局所述，新加坡採用綜合方式管理從雨水收
集至淨化與飲用水供應，以至對廢水進行處理及再造成為 "新生
水 "的整個水務循環系統。上述供水管理方案的大原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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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採集境內每滴降雨；  
 

(b) 收集每滴廢水；及  
 

(c) 重用涓滴多於一次。  
 

新加坡的綜合水務系統 

來源：公用事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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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整體社會參與節約、珍惜及享受水資源  
 
3.1.13 訪問團得悉，除了管理供水外，新加坡政府亦致力鼓勵
整體社會參與用水需求管理，務求在人口增加及經濟增長之

際，仍能把用水維持在可持續的水平。  
 
3.1.14 根據三方參與方案 (即國民 (例如非政府機構及基層機
構 )、私營機構和公營機構 )，新加坡政府呼籲所有新加坡人節約
水資源、保持水源清潔，以及與水建立聯繫，令新加坡人人皆

可享受水資源。  
 
為規管飲用水水質而採取的全方位方案  
 
3.1.15 訪問團成員曾與公用事業局的代表討論水務安全措施，
並得悉新加坡政府採取全方位的方案，以規管從源頭至水龍頭

的飲用水水質。這個全方位方案的特點如下：  
 

(a) 優良的流域及蓄水池管理，以保障原水質素；  
 
(b) 濾水廠採取多重屏障方法，將原水處理至達到食水

標準；  
 
(c) 以饒具效能的配水網絡，輸送安全的食水予用戶；

及  
 
(d) 全面的水務監察機制，以檢驗食水水質。   
 

3.1.16 此外，新加坡已實施下列法例，以規管飲用水水質及飲
用水供水裝置：  
 

(a) 國家環境局負責根據《 2008年環境公眾衞生 (管輸飲
用 水 水 質 ) 規 例 》 (Environmental Public Health 
(Quality of Piped Drinking Water) Regulations 
2008)，規管管輸飲用水的水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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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 用 事 業 局 負 責 根 據 《 公 用 事 業 (供 水 )規 例 》
(Public Utilities (Water Supply) Regulations)，監管
樓宇內的用水設備及飲用水供水裝置的規格。  

 
 
3.2 首個國家水龍頭   本地集水區  
 
 
3.2.1 在 2000年代之前，從馬來西亞柔佛州輸入用水及收集雨
水，一直是新加坡的主要食水供應來源。由於長期依賴輸入食

水，新加坡政府遂意識到，必須未雨綢繆，務求長遠達至供水

自給自足的目標。過去十多年來，新加坡政府致力增加從本地

集水區所收集的雨水。  
 
集蓄市區雨水  
 
3.2.2 新加坡是一個沒有天然含水層及湖泊且缺乏土地收集雨

水的小島，故此必須盡量擴大市區雨水的集蓄。現時，新加坡

使用兩個各自獨立的系統以收集雨水及廢水。收集雨水的網絡

覆蓋範圍甚廣，藉以將雨水導流至境內 17個水塘貯存。集水區
範圍現已增至新加坡三分之二的土地面積，而公用事業局計劃

進一步擴大集水區範圍，務求在 2060年之前，令集水區範圍涵
蓋新加坡 90%的土地面積。  
 
3.2.3 為配合雨水及廢水基建分流措施，新加坡採取下列策

略，以保障所收集雨水的水質：  
 

(a) 綜合處理土地用途規劃及水資源管理  
 
 訪問團成員得悉，此策略旨在減低各項發展對環境

(特別是對水資源 )造成的負面影響，而在推展這項
策略的過程中，新加坡政府會協調所有相關政府機

構 ， 包 括 公 用 事 業 局 、 市 區 重 建 局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建屋發展局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及 裕 廊 集 團 (J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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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ion) 10。根據這個協調有度的規劃方式，只

有不會造成污染的活動才可於受保護的集水區進

行，而房屋發展項目及若干不會造成污染的行業雖

可在不受保護的集水區範圍內進行，但必須遵守嚴

格的污染管制措施。  
 

新加坡的受保護集水區、不受保護的集水區及 
"新生水"集水區的分布圖 

來源：公用事業局 
 

(b) 實施嚴格的污染管制措施  
 
 訪問團亦得悉，新加坡已確立一套周詳的規管制

度，以管制集水區的污染情況。國家環境局一直與

公用事業局合作執行相關法例的條文。舉例而言，

國 家 環 境 局 負 責 執 行 《 環 境 保 護 及 管 理 法 》

                                            
10 裕廊集團 (JTC Corporation)是新加坡一個法定機構，負責規劃、推

廣及發展國家的工業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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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Act)，而公
用事業局則是《 2006年公用事業 (水塘、集水區及水
道 )規例》 (Public Utilities (Reservoirs, Catchment 
Areas and Waterway) Regulations 2006)的執法機關。  

 
濱海水庫  
 
3.2.4 為興建淡水水塘，以增加從本地集水區收集雨水，新加

坡政府在新加坡市區的濱海灣興建濱海水庫。濱海堤壩橫跨濱

海水道口，以分隔濱海盆地的淡水與海水，而濱海堤壩於2008年
落成之時，濱海水庫亦於同時建成。濱海水庫是新加坡全國最大

也最為城市化的集水區，集水面積達 1萬公頃，相當於新加坡國
土面積約六分之一，可應付新加坡約10%的用水需求。  
 

 
濱海水庫 

 
3.2.5 在處理市區徑流，使之符合飲用水的水質標準方面，新

加坡除採用傳統的濾水程序外，亦採用了薄膜滲透技術。新加坡

進行了一系列大型改善工程，以緩減市區徑流遭受污染的風險。

這些工程包括早於1970年代展開的大型清潔行動，當中涉及大規
模遷置寮屋、改劃土地發展用途，以及從河床挖走發臭的淤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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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並由1996年開始進行全面的污水渠修復計劃，修復長度超
過1 100公里的污水渠，以免對水道造成污染。  
 
3.2.6 濱海堤壩被譽為一項 "一舉三得 "的工程計劃，即一項工
程計劃同時實現 3個目標： (a)為新加坡創造新的食水供應來源；
(b )有助解除低窪地帶 (例如牛車水 )水浸問題的防洪工程；及
(c)將濱海水庫轉化為舉辦水上康樂活動的理想場地，包括滑浪
風帆、獨木舟及龍舟競渡。  
 
 
3.3 第二個國家水龍頭    輸入用水  
 
 
3.3.1 鑒於國內水源不足，未能滿足日常用水需求，新加坡一

直從馬來西亞柔佛州輸入用水。兩國首份雙邊協議於 1961年簽
訂並已於 2011年 8月屆滿。雙方於 1962年簽訂次份協議並於
1990年簽訂一份補充協議。該兩份協議均將於 2061年屆滿。  
 
1962年簽訂的協議  
 
3.3.2 根據 1962年簽訂的協議，新加坡可每日從馬來西亞柔佛
河取用最多 2.5億加侖水。新加坡須就每 1 000加侖原水向柔佛州
政府繳付 0.03馬來西亞令吉 11，而柔佛州政府則可以每 1 000加侖
水 0.5馬來西亞令吉的價格，向新加坡購買經處理的食水。新加
坡亦須因應輸入用水，每年就其在馬來西亞佔用的土地繳付租

金。於 1962年簽訂的協議亦包括一項條款，容許雙方在 25年後
(即 1987年 )檢討水價。如未能達成共識，可透過仲裁解決。到
1987年，柔佛州政府並沒有調整水價 12。  

                                            
11 截至 2016年 5月底的匯率為 1馬來西亞令吉兌 1.93港元。  
12 請參閱Chew, V.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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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簽訂的協議  
 
3.3.3 於 1990年簽訂的協議容許新加坡在柔佛州興建Linggiu水
庫，以便從柔佛河抽取用水，而柔佛州則提供約 216平方公里土
地以進行該項目。  
 
3.3.4 根據於 1990年簽訂的協議，新加坡須向柔佛州繳付 3.2億
馬來西亞令吉，作為柔佛州永遠不能使用有關土地並損失相關

收入的補償，另付地價每 1萬平方米 18,000令吉，以及租用土地
的租金每年每 92.9平方米 (即 1 000平方呎 )30令吉。 Linggiu水庫
的建造及營運費用亦由新加坡負責。  
 
3.3.5 對新加坡而言，得益在於可以購買來自Linggiu水庫的經
處理用水，換言之，新加坡可以從柔佛河取用更多用水，較

1962年所訂協議下的每日 2.5億加侖還要多。  
 
3.3.6 根據於 1990年簽訂的協議，購水價按照以下固定公式計
算，以較高者為準： (a)柔佛州的加權平均水費，加上在扣除繳
付柔佛州的水價及公用事業局的配水成本後公用事業局向消費

者出售來自這水源的用水所得盈餘的 50%；或 (b)柔佛州加權平
均水費的 115% 13。  
 
 
3.4 第三個國家水龍頭    "新生水" 
 
 
3.4.1 公用事業局早於 1970年代已着手研究能否把經處理的廢
水轉化為食水，以補充新加坡的食水供應。然而，直至 2000年
代初期，公用事業局才決定採用 "新生水 "作為另一水源，因為所
需的濾水技術當時已臻成熟，而生產再造水的成本亦已大幅

下降。  
 

                                            
13 請參閱Chew, V.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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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新生水 "目前的產量最多可應付新加坡總用水需求的
30%。為達至長遠供水自給自足的目標，新加坡政府計劃進一步
提高 "新生水 "的產量，冀能於 2060年之前， "新生水 "可應付新加
坡全國未來 55%的用水需求。  
 
"新生水 "的用途  
 
3.4.3 訪問團得悉，應用 "新生水 "屬 "替代策略 "(replacement 
strategy)的一部分。 "新生水 "主要用於晶圓組裝、電子和發電工
業、沖廁及商業樓宇冷卻空氣調節系統。此舉有助將大量珍貴

的食水保留作其他生活所需的飲用用途。訪問團觀察到，新加

坡與香港不同，香港的製造業規模甚小，但新加坡製造業卻仍

然興旺，對 "新生水 "的需求因而相當殷切。  
 
3.4.4 遇上乾旱季節，當局會將小量 "新生水 "(不多於每日總用
水量約 2.5%)注入水塘，與水塘的原水混和，作間接飲用用途。
水塘的原水繼而會輸往水務設施，經過正常的處理程序成為食

水，供應給市民飲用。  
 
爭取市民接受 "新生水 "的策略  
 
3.4.5 至於公眾對 "新生水 "可否安全飲用的觀感，公用事業局
告知訪問團，為建立市民的信心，使他們接受 "新生水 "，公用事
業局推行全面的取樣及監察計劃，以監察 "新生水 "的水質，並展
開大型公眾宣傳計劃，向市民傳達 "新生水 "可安全飲用的信息。  
 
3.4.6 據公用事業局表示， "新生水 "的抽查監測計劃涵蓋 293個
水質參數，不論與美國環境保護局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100個參數 )還是世衞 (92個參數 )指明的標準相
比，皆屬周全詳盡。監測結果證實，迄今為止， "新生水 "的水質
一直符合指定標準。此外，公用事業局曾對 "新生水 "進行毒理研
究，研究結論是 "新生水 "不會對動物物種健康構成不良影響。  
 
3.4.7 為使市民對以 "新生水 "作為飲用水更具信心，新加坡為
此推展多項公眾宣傳計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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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由政府高級官員擔任 "新生水 "大使，公開飲用 "新生

水 "以示支持；  
 
(b) 舉辦簡報會和展覽會；  
 
(c) 為樽裝 "新生水 "設計饒具吸引力的包裝，供市民試

飲；及  
 
(d) 設立新生水展覽中心，持續進行有關 "新生水 "的公

眾教育。  
 
3.4.8 訪問團於 2016年 3月 22日往訪毗鄰勿洛 (Bedok)新生水廠
的新生水展覽中心，以了解新加坡政府如何推展公眾宣傳計

劃，並曾試飲 "新生水 "。  
 
 
 
 

 
 
 
 
 
 
 
 
 
 
 
 
 
 
 

訪問團成員手持樽裝"新生水"在新生水展覽中心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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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層隧道污水收集系統  
 
3.4.9 在收集每滴廢水以確保食水供應充足的指導原則下，新

加坡發展深層隧道污水收集系統，以配合該國在廢水收集、處

理、再造及處置方面的長遠需要。  
 
3.4.10 公用事務局向訪問團闡釋，深層隧道污水收集系統的概
念是運用深層排污隧道，利用水向低流的原理把廢水運送至設

於沿岸地區的中央再造水廠進行處理。經處理的廢水隨後在新

生水廠 14再進行淨化，成為高純度再造水 (即 "新生水 ")，或經排
污渠排出大海。  
 
 

"新生水"的概念 
 

 
資料來源：公用事業局 

 

                                            
14 新加坡各新生水廠的位置均毗鄰再造水廠，以便從再造水廠取得

經處理的廢水作進一步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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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 深層隧道污水收集系統分兩期發展。第二期完成後，新
加坡境內將設有 3間中央再造水廠：位於東部的樟宜 (Changi)再
造水廠、北部的克蘭芝 (Kranji)再造水廠及西部的大士 (Tuas)再
造水廠。  

 
新加坡3間中央再造水廠的位置 

 
資料來源：公用事業局 

 
3.4.12 據公用事業局所述，深層隧道污水收集系統發展計劃具
以下可取之處：  
 

(a) 透過建立高效大型的食水循環再造系統，確保 "新生
水 "得以持續發展，冀能在 2060年之前，把 "新生水 "
的產量由目前應付新加坡總用水需求的 30%，提高
至 55%，以實踐新加坡這個相當進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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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善用土地，隨着舊有再造水廠及接駁抽水站逐步予
以淘汰，因而騰出的用地遂可進行其他具更高價值

的發展；及  
 

(c) 提升廢水系統的可靠程度，將集水系統與廢水系統
交叉污染的風險減至最低。  

 
新加坡的新生水廠  
 
3.4.13 新加坡目前有 4間新生水廠正在運作，把廢水循環再
造。 2003年，首兩間分別設於勿洛及克蘭芝的新生水廠正式投
入服務，兩者均由公用事業局負責營運，每日的產量分別為

1 800萬加侖及 1 700萬加侖 "新生水 "。  

勿洛新生水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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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4 訪問團在 2016年 3月 22日參觀勿洛新生水廠，以參考新
加坡在發展 "新生水 "設施方面的經驗。  
 
 

 
 
 
 
 
 
 
 
 
 
 
 
 
 
 
 
 
 

訪問團參觀勿洛新生水廠。 
 
 
 
 

 
 
 
 
 
 
 
 
 
 
 
 
 

訪問團聽取有關"新生水"生產過程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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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5 有別於較早時投入服務的兩間新生水廠，位於烏魯班丹
(Ulu Pandan)(於 2007年投入服務 )及樟宜 (Changi)(於 2010年投入
服務 )的新生水廠是按照 "設計—建造—擁有—營運 "的安排發展
的公私營機構夥伴合作項目。  
 
3.4.16 訪問團得悉，新生水廠是綜合水管理策略的一部分，新
加坡已按照新生水基建計劃 (NEWater Infrastructure Plan)，興建
輸水管道網絡，以連接全國所有新生水廠。輸水管道網絡令公

用事業局得以將個別 "新生水 "供應網相互貫通，從而以具效率的
方式把 "新生水 "供應全國用戶。  
 
生產 "新生水 "的發展情況  
 
3.4.17 為達到提升 "新生水 "產量至 55%總用水需求的長遠目
標，新加坡政府計劃在 2024年之前多建兩間新生水廠，預計其
中一間將於 2016年年底啟用，產量為每日 5 000萬加侖 "新生
水 "。  
 
"新生水 "的生產過程  
 
3.4.18 據公用事業局所述，生產 "新生水 "涉及以下程序：  
 

(a) 微過濾    把經處理的廢水所含微細固體物和粒子
過濾；  

 
(b) 逆滲透 (reverse osmosis)處理程序 15   使用半滲透

膜過濾其他有害污染物，例如細菌、病毒和重金

屬，以及大部分溶解鹽；及  
 

                                            
15 "新生水 "生產過程所使用的逆滲透技術，與新加坡生產淡化水所採

用的技術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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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紫外線消毒    使水中所有生物不再活躍，以確保
"新生水 "的安全和純度。  

 
"新生水"的生產過程 

 
資料來源：公用事業局 

 
 
3.5 第四個國家水龍頭    海水化淡  
 
 
3.5.1 公用事業局早於 1970年代已開始進行可行性研究，利用
海水化淡技術提供另一食水供應來源。然而，由於生產成本高

昂，有關究當時未竟全功。其後，海水化淡技術逐步改進，尤

其是逆滲透技術在全球日益普及，令生產成本得以降低。海水

化淡技術發展一日千里，令新加坡得以於 2000年代引入海水化
淡，以助該國拓展不同的供水來源。  
 
3.5.2 淡化水現時可應付新加坡總用水需求的 25%。由於用水
需求於 2060年將幾近倍增，新加坡政府計劃擴大現時的淡化水
產量，以期到了 2060年，淡化水將可繼續應付 25%的用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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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海水淡化廠  
 
3.5.3 新加坡現時有兩間海水淡化廠，即新泉海水淡化廠

(SingSpring Desalination Plant)及 大 泉 海 水 淡 化 廠 (Tuaspring 
Desalination Plant)。這兩間淡化廠為按照 "設計—建造—擁有—
營運 "安排而發展的公私營機構夥伴合作項目，當中屬私營公司
的凱發有限公司 (Hyflux Ltd)獲公用事業局委聘，負責設計、建
造、擁有及營運該兩間淡化廠，並向公用事業局供應淡化水，

再經由該局配水給用戶。這兩間淡化廠均位於新加坡西部工業

區的大士 (Tuas)，並且同樣採用逆滲透技術。  
 
3.5.4 新泉海水淡化廠是新加坡首間海水淡化廠。廠房建於

2004年，並於 2005年開始運作，產量為每日 3 000萬加侖。根據
購水協議，新泉須在 2005年至 2025年的 20年間向公用事業局供
應淡化水。  
 
3.5.5 新加坡的第二間海水淡化廠是大泉海水淡化廠。大泉海

水淡化廠於 2013年投產，是新加坡最大的海水淡化廠，每日產
量達 7 000萬加侖。根據購水協議，大泉須在 2013年至 2038年的
25年間向公用事業局供應淡化水，首年價格定於每立方米 0.45新
加坡元 (約每立方米 2.79港元 )的低水平。其後每年會按燃料價格
及通脹率等因素調整 16。  
 

                                            
16 對於首年供水價格如何釐定、淡化水定價所涉及的各項成本因素

及其後各年的價格，所公布的資料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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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訪問團於 2016年 3月 21日到訪大泉海水淡化廠，聽取廠
方管理層就海水化淡程序及技術作簡介。  
 

 
 
 

 
 
 
 
 
 
 
 
 
 
 
 
 
 
 
 
 
 
 
 
 
 
 
 
 

訪問團往訪大泉海水淡化廠並聽取有關海水化淡程序及技術的簡介。 
 
3.5.7 訪問團對大泉海水淡化廠將海水化淡與供電系統合二為

一的設計尤感興趣。大泉配備廠內發電廠，在廠房提供穩定的

電力供應，以供進行海水化淡。發電過程所產生的熱力令注入

淡化廠的水升溫。因注入水的溫度較高，進行逆滲透程序所需

要的滲透壓力遂相對較低，從而減低能源消耗及化淡成本。此

外，發電廠所生產的剩餘電力會售予國家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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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與凱發有限公司代表於大泉海水淡化廠合照。 
 
海水淡化廠的發展情況  
 
3.5.8 為滿足日益增長的用水需求，新加坡政府計劃在短期內

多建兩間海水淡化廠。第三間海水淡化廠亦設於大士，產量為

每日 3 000萬加侖。該淡化廠預計於 2017年落成，並會由公用事
業局擁有及營運。第四間淡化廠將設於濱海東 (Marina East)，並
按照 "設計—建造—擁有—營運 "的安排發展。  
 
淡化水的生產程序  
 
3.5.9 據凱發有限公司所述，大泉的海水化淡包括下列步驟：  
 

(a) 對進水進行過濾及超過濾回收   從海水過濾懸
浮固體及除去會污染逆滲透下游系統的微生物和細

菌；  
 
(b) 雙過濾逆滲透處理程序    利用雙過濾技術，使

海水流過逆滲透半透膜，去除海水中的鹽分及礦物

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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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後期處理工序    為經處理的水重新注入礦物質

並調節其酸鹼度。由於經過雙過濾逆滲透處理程序

的水，其礦物質含量及酸鹼值均較低，會腐蝕水

管，因此必須重新注入礦物質，並調節其酸鹼度。  
 

化淡程序 

  

來源：凱發有限公司 
 
 
3.6 用水需求管理  
 
 
3.6.1 訪問團深深明白到，水資源管理不但包括開發水資源以

開拓不同供水來源。為此，訪問團藉是次訪問良機，了解新加

坡在用水需求管理方面所採取的各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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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用水策略  
 
3.6.2 公用事業局的代表向訪問團解釋，為鼓勵市民節約用

水，公用事業局運用以下策略：  
 

(a) 收費    新加坡把水費訂於可收回所有生產及供應
成本的水平。新加坡政府亦在 1991年引入節約用水
稅 17，以加強每一滴水均彌足珍貴的信息。  

 
(b) 強制省水規定    新加坡採取多項強制措施，以節

約用水並杜絕浪費食水。這些措施包括規定水喉及

花灑的最高水流量，並根據《公用事業 (供水 )規
例》實施強制省水標籤計劃 (下稱 "標籤計劃 ")。標籤
計劃在 2009年推出，規定供應商為市場引入更多高
用水效益的用水設備及器具。為配合實施標籤計

劃，公用事業局進一步規定所有新建處所及正進行

翻新的現有處所，必須安裝標示有至少一個用水效

益剔號的用水設備 18。  
 
(c) 輔助措施   當局推出多項公眾教育及宣傳計劃，

以提高市民對節約用水的意識，令市民能以更具效

益的方式用水。這些計劃包括 "省水之家計劃 "(Water 
Efficient Homes Programme)(藉此計劃派發包括節水
環的省水工具包 )，以及 "10公升用水挑戰 "(10-Litre 
Challenge)。訪問團得悉，公用事業局以名為 "活力
水 "(Water Wally)的水滴吉祥物，協助該局以活潑互
動的方式宣揚節約用水的信息。  

                                            
17 節約用水稅的稅率為按非住宅用戶每月總用水量計算所得水費的

30%，以及按住宅用戶首 40立方米用水量計算所得水費的 30%。而
住宅用戶超過 40立方米的用水量，則會按 45%的較高稅率徵收稅
款。  

18 在標籤計劃下，用水設備的標籤上會以 0至 3個剔號顯示評級，從
而反映用水效益水平。產品所得的剔號越多，用水效益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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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成員到訪環境大樓，聽取環境及水源部、公用事業局和 
國家環境局的代表簡介，並在環境大樓外與"活力水"合照。 

 
3.6.3 訪問團得悉，推行節約用水策略有助新加坡把每日人均

住宅用水量從 2003年的 165公升減低至 2014年的 150公升。公用
事業局已訂下目標，於 2030年之前將每日人均住宅用水量進一
步降低至 140公升。  
 
社區參與計劃  
 
3.6.4 訪問團進一步獲悉，為致力培養珍貴水資源屬全民共有

的意識，公用事業局與公眾 (people)及公私營機構 (private and 
public)三方合作，教育市民以負責任的態度節約、珍惜及享用
食水。社區參與計劃主要包括：  
 

(a) 聯合國世界善用食水日 (3月 22日 )，讓三方夥伴與市
民大眾聚首一堂，宣揚珍惜食水的信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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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新生水展覽中心以新加坡年輕一代為對象，訪客不
但可參與各種以水為主題的互動遊戲、欣賞多媒體

展覽，更可目睹 "新生水 "的生產過程。  
 

新生水展覽中心 
 
 
3.7 "活躍、優美、清潔"全民共享水源計劃  
 
 
3.7.1 "活躍、優美、清潔 "全民共享水源計劃 (下稱 "ABC全民
共享水源計劃 ")是公用事業局於 2006年推出的措施，旨在美化新
加坡的水道及水塘，使之不但肩負排水、防洪及蓄水的傳統功

能，更搖身一變成為環境優美的河溪湖泊。  
 
3.7.2 "ABC全民共享水源計劃 "透過美化及開放水體，令新加
坡人與河溪湖泊等各種水體變得近在咫尺，更容易享受和融入

水資源，從中體驗珍惜涓滴的意義。這項計劃的三大概念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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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活躍 (Active)  提供新的社區及康樂空間；  
 
(b) 優美 (Beautiful)   令市區環境倍添優美秀麗；及  
 
(c) 清潔 (Clean)   改善水質並培養市民保護環境的責

任感。  
 
3.7.3 自 "ABC全民共享水源計劃 "推出以來，公用事業局已完
成 32個項目，並正計劃在未來 5年落實另外 20個項目。在公用事
業局已完成的項目當中，碧山宏茂橋公園 (Bishan-Ang Mo Kio 
Park)屬旗艦項目。訪問團於 2016年 3月 22日 (當天正是聯合國世
界善用食水日 )參觀碧山宏茂橋公園，並在公園內聽取公用事業
局的代表介紹 "ABC全民共享水源計劃 "。  
 
 
 
 

 
訪問團在碧山宏茂橋公園聽取有關"ABC全民共享水源計劃"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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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訪問團得悉，公用事業局以下列三管齊下的方式推行

"ABC全民共享水源計劃 "：  
 

(a) 制 訂 "ABC全 民 共 享 水 源 計 劃 "總 綱 (ABC Waters 
Master Plan)，作為落實整個項目的綱領；  

 
(b) 以三方參與的方式培養新加坡的水資產屬全民共有

的意識 (例如鼓勵學校開發 ABC全民水資源教育徑
(ABC Waters learning trails)，使學生從中領悟珍惜
水源的意義 )；及  

 
(c) 向公私營機構推廣ABC水概念。該局又公布《ABC

水環境設計指南》 (ABC Waters Design Guidelines)，
向發展商及業內專業人士提供參考資料，說明如何在

發展項目中落實可持續發展的環保設施，或展現ABC
水環境設計特點。公營機構及私營發展商如有任何發

展項目內含ABC水環境設計特點，會獲認可為 "ABC
水認許 "項目 ("ABC Waters certified" projects)。到目
前為止，已竣工的ABC水認許項目有 54個。  

 
碧山宏茂橋公園  
 
3.7.5 佔地 62公頃的碧山宏茂橋公園是新加坡中部最大的市區
公園之一。園內ABC水項目由公用事業局及國家公園局 (National 
Parks Board)攜手推行。該項目於 2012年完成，將一條筆直的混
凝土排水道改造為蜿蜒3公里的天然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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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山宏茂橋公園 



 
 

第 3章   新加坡的水資源管理及就飲用水水質作出的規管  
 

 

46 
 

 

 
 
 
 
 
 
 
 
 
 
 
 
 
 
 
 
 
 
 
 
 
 
 
 
 
 
 
 
 
 
 
 
 
 
 
 
 
 
 
 
 
 

訪問團參觀碧山宏茂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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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 訪問團表示，在園內看到ABC水項目的成果，令他們留
下極為深刻的印象。項目展示如何由源頭開始改善該國水質及

如何防洪，同時又可美化市區環境，為公眾創造新的社區空

間。訪問團成員知悉，項目的主要設計特點包括：  
 

(a) 應用土壤生物工程技術，軟化水道兩岸，使之呈現
天然的面貌，同時防止土壤受侵蝕。有關技術結合

傳統土木工程及草木石塊等天然物料，為園內生物

創造天然的棲息環境，呈現豐富的生物多樣性。  
 
 
 
 
 
 
 
 
 
 
 
 
 
 
 

 
 

碧山宏茂橋公園內以生物工程技術建造河岸的天然河流 
 

(b) 園內河流上游設有生物淨化區，是一個無須使用化
學物便可過濾水中污染物的天然淨化系統。按設計

運作，園內河流及下游水池的水會抽注入生物淨化

區的多個淨化池，經淨化池內的植物過濾，才回流

入下游的水池，再引返河流。  
 

(c) 園內河道以洪氾平原概念設計，連接排水道網。在
旱季，河水只流經河中的狹溪，遇上暴雨則會利用

旁邊的園區位置把雨水帶往下游，流入濱海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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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園內有天然河流、遊樂場、河畔長廊及草坪，提供
廣闊的社區康樂空間。  

 
 
 
 
 
 
 
 
 
 
 
 
 
 
 

 

訪問團成員在碧山宏茂橋公園一個遊樂場與當地居民踢毽。 
 
 

(e) 園內有全面的安全設施，提醒市民注意大雨或水位
上升的情況。  

 
 

 
 
 
 
 

 
 

 
 
 
 
碧山宏茂橋公園內的安全設施(左至右)：紅色標誌(忠告市民下雨時應退至 

標誌後的位置)、警告標誌及救生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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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規管飲用水水質  
 
 
3.8.1 自 2015年下半年發生 "食水含鉛 "事件後，本港飲用水水
質問題廣為市民關注。訪問團遂藉是次訪問良機，向環境及水

源部、公用事業局及國家環境局的代表了解，新加坡如何規管

飲用水的水質。  
 

訪問團與環境及水源部、公用事業局及國家環境局的代表合照。 
 

《 2008年環境公眾衞生 (管輸飲用水水質 )規例》  
 
3.8.2 國家環境局的代表告知訪問團，新加坡制定了《 2008年
環境公眾衞生 (管輸飲用水水質 )規例》，規定管輸飲用水必須符
合該規例所訂明的水質標準，當中涵蓋按下列 4個類別分類的
101個參數：  



 
 

第 3章   新加坡的水資源管理及就飲用水水質作出的規管  
 

 

50 
 

(a) 微生物參數，例如大腸桿菌；  
 
(b) 物理化學參數，例如顏色、混濁度及酸鹼值；  
 
(c) 輻射參數；及  
 
(d) 化學參數，例如來自喉管及設備的污染物 (例如

鉛 ) 、消毒劑、進行化學處理所產生的污染物、無
機化學品 (包括重金屬 )、為公眾衞生而使用的殺蟲
劑及農用殺蟲劑 19。  

 
3.8.3 訪問團得悉，該等水質標準是根據《世衞準則》及全國

飲用水水質標準技術委員會 (Technical Committee on National 
Drinking Water Quality Standards)的建議制訂。技術委員會由國
家環境局成立，負責就水質標準進行檢討及提供意見。技術委

員會的成員包括研究食水處理、人體健康、毒理學、微生物學

等範疇的新加坡及海外專家。  
 
3.8.4 《 2008年環境公眾衞生 (管輸飲用水水質 )規例》亦訂
明，供水機構 (例如公用事業局 )必須擬備並實施水務安全方案及
飲用水取樣方案，以確保由供水機構提供的管輸飲用水符合法

定的水質標準。  
 
3.8.5 訪問團成員獲悉，傳統的水質監察方案着重對終端水質

進行測試，但在得悉終端水質不符標準時，往往為時已晚，未

能及早採取有效的應對措施。為供水機構制訂水務安全方案的

理念，與傳統的水質監察方案截然不同。水務安全方案的理念

要旨，是 "監控供水過程，冀收防患於未然之效 "。據此，供水機
構須進行危害評估，以充分掌握有損飲用水水質的物質如何進

入供水系統，從而採取監控措施，避免發生有損飲用水水質的

事故。飲用水取樣方案是一套載列有關管輸飲用水取樣及測試

                                            
19 水質標準列明每項參數的可接受上限。舉例而言，水中含鉛量指

定上限為每公升 0.01毫克或 10微克，與《世衞準則》 (2011年 )所訂
的暫定準則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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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料的方案，當中包括測試的參數、採用的測試方法、測

試頻率、取樣地點及取樣準則。  
 
3.8.6 國家環境局在其轄下設立了一個專責小組，即飲用水小

組 (Drinking Water Unit)，負責規管管輸飲用水的水質、審批水
務安全方案及飲用水取樣方案，以及進行實地視察。此外，國

家環境局曾發表《管輸飲用水取樣及安全方案實務守則》 (Code 
of Practice on Piped Drinking Water Sampling and Safety Plans)，
就如何擬備及實施水務安全及飲用水取樣方案，為供水機構提

供指引。  
 
規管機關的角色  
 
3.8.7 至於國家環境局及公用事業局在管理水資源及水質方面

的角色，訪問團獲悉，上述兩個規管機關有清晰的分工：  
 

(a) 國家環境局及公用事業局肩負共同責任，聯手採取
污染管制措施，以保護集水區的水質；  

 
(b) 公用事業局負責管理水塘、濾水廠及供水網絡，以

及監察供水系統的水質；  
 
(c) 國家環境局負責根據《 2008年環境公眾衞生 (管輸飲

用水水質 )規例》規管飲用水的水質；及  
 
(d) 樓宇管理委員會／市議會負責維修管理水務裝置及

貯水箱。與此同時，公用事業局負責根據《公用事

業 (供水 )規例》，確保建築物內的水務裝置符合法例
訂明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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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監察機制  
 
3.8.8 訪問團於 2016年 3月 23日到訪公用事業局轄下的水質辦
事處 (Water Quality Office)，以獲取公用事業局為保障管輸飲用
水水質而採取的措施的第一手資料。水質辦事處首席專家林文

富博士向訪問團簡介新加坡的水質監察機制。  
 

 
 
 
 
 
 
 
 
 
 
 
 
 
 
 

訪問團到訪公用事業局轄下的水質辦事處。 
 

 
 
 
 
 
 
 
 
 

 
 
 

水質辦事處首席專家林文富博士(左一)向訪問團簡介 
新加坡的水質監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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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 林博士告知訪問團，公用事業局採取一套周詳而全面的

全方位方案，以保持從源頭至水龍頭的飲用水水質。該局所採

取的措施包括： (a) 綜合處理土地用途規劃及水資源管理，以避
免原水遭受污染； (b)在濾水廠採取多重屏障方法，將原水處理
至達到食水標準；及 (c)經由完全密封的配水網絡，將優質飲用
水由濾水廠輸送給用戶。  
 
3.8.10 此外，公用事業局制訂了全面的取樣及監察計劃，以檢
測從源頭至水龍頭的水質，確保所供應的食水可安全飲用。據

林博士所述，新加坡至今從未發現飲用水中含鉛。公用事業局

的統計數據亦顯示，在 2008年至 2014年間進行的水質測試，全
部符合《 2008年環境公眾衞生 (管輸飲用水水質 )規例》及《世衞
準則》的規定。  

 
3.8.11 林博士告知訪問團，儘管在水質監察方面取得如此佳
績，但公用事業局更進一步，在食水處理程序的內部監控方

面，採取較規管要求更嚴格的標準。  
 

3.8.12 根據取樣及監察計劃，水質辦事處在水務循環系統中的
不同環節採集水質樣本以進行測試，當中包括水塘、新生水

廠、海水淡化廠、配水網絡及水務設施。水質辦事處設立了多

個水分析及研究實驗室，以進行水樣測試及各項水務技術研

究。訪問團有機會在造訪水質辦事處期間參觀各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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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辦事處的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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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3 訪問團得悉，為收相互制衡之效，有關取樣及水質分析
結果須由國家環境局進行審核，並由一個內部審核小組及一個

外間審核小組進行覆檢，每年兩次。有關審核小組的成員包括

工程學、水質化學、毒理學及微生物學等領域的專家。   
 

3.8.14 除取樣及監察計劃外，公用事業局制訂了其他水質監察
系統，以提升公用事業局監察水質的工作成效。這些水質監察

系統包括： (a)網上水質監察系統，即在重要的策略位置監察該
處的水的酸鹼值、混濁度等；及 (b)魚羣活動監測系統 (Fish 
Activity Monitoring System)；該系統利用錄像分析儀器，24小時
監察及分析魚羣的游泳模式及活動狀況，藉以檢測水質有否異

常。  
 
對飲用水供水裝置的規管  
 
3.8.15 在新加坡，根據《公用事業 (供水 )規例》，用於飲用水供
水裝置的用水設備受公用事業局的規管。該規例規管多項事

宜，包括用水設備的質素與標準、用水設備測試、熱水器具的

安裝、貯水箱的保養與安全等。  
 
3.8.16 據公用事業局所述，新加坡的用水設備須符合由公用事
業局訂定的標準及要求，主要是新加坡標準中的適用標準或其

他同等標準。訪問團得悉，《公用事業 (供水 )規例》訂明，新加
坡的用水設備不得以鉛或鉛合金製造。當局禁止在銅喉使用焊

接接頭。銅喉必須使用銅焊或自熔焊接，以免釋出鉛份至管輸

飲用水。  
 
3.8.17 此外，在新加坡，用水設備的安裝及使用須符合《公用
事業 (供水 )規例》及《新加坡第 48項標準實務守則：水務實務守
則 》 (Singapore Standard CP 48: Code of Practice for Water 
Services)；該實務守則就飲用水供水裝置的設計、安裝、維修及
測試提供權威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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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8 按照《公用事業 (供水 )規例》，水務裝置工程必須由獲公
用事業局發牌的持牌水喉匠承辦，並須由註冊的專業工程師監

督有關工程 20。當局亦會抽樣檢查已完成的水喉工程。為確保貯

水箱獲得妥善的維修保養，該規例亦訂明，有關處所的業主必

須聘請持牌水喉匠，每年至少檢查貯水箱一次，並於有需要時

清潔及消毒有關貯水箱，以及驗證貯水箱符合清潔標準。  
 
 

                                            
20 惟下述工程例外：有關水務裝置裝設於供水系統的下游並置於水

錶後方位置，而且無須配以任何抽水設備或貯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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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觀察所得  
 
 
4.1.1 訪問團經聽取新加坡政府高級官員、新加坡國會議員及

當地的水務管理當局的代表所作簡介、與他們交換意見，並參

觀多項水務設施後，有下列觀察所得。  
 
長遠水務計劃  
 
4.1.2 訪問團得悉，為令國家能持續發展，新加坡政府十分重

視用水自給自足。基於此背景，新加坡制訂水務總體計劃，就

該國至 2060年的水務政策訂定全面涵蓋各範疇的政策框架，並
致力推出措施，以達到用水自給自足的目標。  
 
4.1.3 訪問團亦觀察到，新加坡以全方位的方式制訂並推行水

務政策。舉例而言，為緩減發展對水資源造成的負面影響，該

國把土地用途規劃與水資源管理作綜合處理。公用事業局 (即新
加坡的國家水務機構 )監管整個水務循環系統 (由集水區、供水系
統、排水系統、再造水廠至污水系統 )。所有相關政府機構亦同
心協力推行國家水務政策。  
 
4.1.4 訪問團認為，相比之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下稱 "特
區政府 ")在制訂本港長遠水務政策方面有欠高瞻遠矚，把制訂相
關政策列為次要工作。香港在擴大雨水集蓄範圍方面欠缺長遠

策略，以致各項防洪基建的設計並無充分考慮如何收集及貯存

雨水以供使用。 

 
4.1.5 訪問團認為，為本港未來的發展作出更妥善的準備，以

及應對因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挑戰，特區政府應在檢討《全面水

資源管理策略》時制訂一套長遠水務計劃，不僅涵蓋如何開拓

新水源及管理用水需求的措施，亦應訂定每個供水來源在不同

時候的目標比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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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務項目的設計  
 
4.1.6 新加坡的水務項目設計構思新穎、饒具創意，令訪問團

留下深刻的印象。舉例而言，碧山宏茂橋公園的ABC水項目不
但在源頭改善水質及防洪，同時亦創造新的社區空間。同樣

地， "一舉三得 "的濱海堤壩項目既能應付新加坡對淡水的需求，
同時亦能防洪及提供康樂活動的場地。 

 
4.1.7 香港的水務設施則傾向於只為單一用途而設。舉例而

言，當局設計多項雨水排放設施計劃 (例如港島西雨水排放隧道 )
時，只為達到防止暴雨引致水浸的唯一目的。訪問團認為，當

局應多花心思興建集水設施，以收集雨水。訪問團建議特區政

府借鑒新加坡的經驗，以創新理念拓展各類水務設施，使有關

設施可作多元化及有意義的用途。  
 
本地收集的雨水  
 
4.1.8 由於在本港所有淡水水源當中，從本地收集雨水作食水

用途的單位成本最低，訪問團認為，新加坡增加本地收集雨水

的經驗值得借鏡。在新加坡，三分之二的土地為集水區。新加

坡政府亦銳意推行市區雨水集蓄發展項目，其中一個例子是在

新加坡市中心興建濱海水庫。訪問團部分成員建議特區政府應

在本港興建類似的系統以集蓄市區的雨水。他們認為，部分雨

水排放系統將在暴雨期間所收集的雨水排放至大海 (例如港島西
雨水排放隧道及跑馬地地下蓄洪計劃 )，以防止水浸，因而未有
善用珍貴的水資源。他們促請特區政府加快進行全面研究，以

探討可否把集水設施納入防洪項目內。  
 
4.1.9 訪問團留意到，在本港，基於水向低流的原理，於山坡

集水區集蓄所得的雨水會經引水道流至水塘貯存。訪問團認

為，特區政府應利用本港陡峭的地勢增加從本地集水區收集所

得的雨水。當局可考慮擴大集水區的範圍 (現時佔全港三分之一
的面積 )，以集蓄更多山坡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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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0 部分成員建議，除了擴大集水區的範圍外，特區政府應
擴大水塘的容量，以及興建新水塘 (例如在東涌興建新水塘 )，以
貯存更多雨水。亦有意見認為，當局應考慮拓展地下貯水設

施。  
 
4.1.11 訪問團成員認為，為保存及保護在本地集水區收集的雨
水，特區政府須以審慎的態度處理任何有關發展郊野公園用地

的建議，因為該等用地當中很多均為集水區。  
 
4.1.12 訪問團相信，透過增加本地收集的雨水，可降低本港對
東江水的需求，從而亦有助節省珍貴的東江水資源及用於購買

東江水的公帑。  
 
開拓新水源  
 
4.1.13 訪問團觀察到，鑒於氣候變化及人口增長，新加坡政府
觸覺敏銳，明白開拓新水源對新加坡極為重要，同時致力採取

多項措施，以增加淡化水及 "新生水 "的產量。  
 
4.1.14 訪問團成員普遍認為，香港應開拓新水源，以應對因氣
候變化帶來的種種挑戰，以及廣東省其他城市對東江水同樣需

求殷切所帶來的問題。  
 
海水化淡  
 
4.1.15 有關在香港發展海水化淡，訪問團部分成員認為，儘管
新加坡及本港同樣面對本地收集的雨水不足及須倚賴輸入用水

的問題，但兩個城市的情況卻頗為不同：為求生存，新加坡政

府須不惜成本發展海水化淡以達至用水自給自足；而在本港，

東江水的供應既獲得保證，價格亦屬合理，因此本港不值得花

鉅資發展海水化淡。這些成員認為，即使發展海水化淡，東江

水仍會是本港重要的水源，其角色無法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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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6 其他成員認為，為了應對日後不明朗的情況，加上廣東
省其他城市對東江水同樣需求殷切，本港有需要發展海水化

淡，以補足現有水源。鑒於按水務署的估計，海水化淡的生產

成本偏高，即每立方米 12.6元 (以 2013-2014年度價格計算 ) 21，這

些成員促請水務署研究，如何減低生產成本。 

 
4.1.17 訪問團得悉，大泉海水淡化廠本身設有發電廠，為進行
海水化淡供電。發電廠所生產的剩餘電力會售予國家電網。把

海水淡化廠及發電廠合二為一，有助兩者的運作產生協同效

應，並降低海水化淡的成本。  
 
4.1.18 由於本港將會在將軍澳興建一間海水化淡廠，訪問團部
分成員建議，特區政府應參考大泉海水淡化廠的經驗，考慮在

擬議海水化淡廠設置發電設施，以降低海水化淡的成本。然

而，考慮到本港現行的供電安排，訪問團成員認為，大泉海水

淡化廠把其發電廠所生產的剩餘電力售予電網的做法，或許不

適用於香港。  
 
其他新水源  
 
4.1.19 在開拓其他新水源方面，訪問團得悉，新加坡竭盡所
能，不但致力生產 "新生水 "，亦盡力爭取市民大眾接納 "新生
水 "。反之，本港在使用再造水方面落後於新加坡。訪問團促請
特區政府致力發展供應再造水的系統。除在日後的新發展項目

中引入該系統外，特區政府亦應審慎研究，可否及如何在現有

的發展項目中使用再造水。  
 

                                            
21 一如本報告第 2.2.14段及 3.5.5段所述，在 2014-2015年度，輸入東

江水的成本為每立方米 9.1港元，而凱發有限公司於 2013年向公用
事業局出售由新加坡大泉海水淡化廠所生產的淡化水的價格為每

立方米 0.45新加坡元 (約每立方米 2.79港元 )。水務署就東江水及淡
化水所提供的成本包括配水成本及客戶服務成本。至於新加坡淡

化水的價格包含哪些成本因素，所公布的資料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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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0 訪問團對水務署致力發展大規模海水沖廁系統表示讚
賞，並認為此系統有助減低市民對淡水的需求。與此同時，新

加坡卻未建有類似的系統，當地普遍以淡水沖廁。然而，由於

海水的鹽度高，鹹水管容易出現銹蝕。就此，訪問團建議特區

政府應推行措施，鼓勵將洗盥水回用作沖廁及其他非飲用的用

途，而適用範圍不僅是新建政府項目，更應包括私人樓宇，例

如要求新建築物加入回用洗盥水的設計。  
 
規管飲用水水質  
 
規管框架  
 
4.1.21 訪問團得悉，新加坡制定了《 2008年環境公眾衞生 (管輸
飲用水水質 )規例》，以規管飲用水水質。此外，訪問團觀察到，
新加坡各水務當局有清晰的分工。公用事業局的工作重點為管

理供水系統，而國家環境局則根據《 2008年環境公眾衞生 (管輸
飲用水水質 )規例》專責規管飲用水水質。國家環境局為新加坡
的水質規管當局，着重從公眾衞生及保護環境的角度處理工

作。值得注意的是，有關環保及水資源管理的政策屬一個部門

(即環境及水源部 )的職權範圍。新加坡的水資源管理制度採取全
面而綜合的方式，以保護及規劃水資源，同時在規管飲用水水

質的制度上建立饒具成效的制衡制度。  
 
4.1.22 訪問團認為，本港水質規管制度的發展未及新加坡的相
關制度。首先，無論是《水務設施條例》還是《水務設施規

例》，均沒有就水質標準作出規管。用戶只是倚賴水務署就供應

完全符合《世衞準則》飲用水所作的承諾。其次，水務署是在

本港負責管理供水系統及規管水質的唯一機構。與新加坡的情

況不同，本港並無一個獨立於水務署的機構，從公眾衞生及保

護環境的角度監察水質。訪問團籲請政府當局檢討規管飲用水

水質的機制，以及認真考慮立法規管飲用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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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監察機制  
 
4.1.23 關於水質監察機制，訪問團得悉，為確保飲用水的水
質，新加坡在食水處理程序的內部監控方面，採取較規管要求

更嚴格的標準。新加坡亦已實施全面的取樣及監察計劃，以確

保從源頭至水龍頭供應予用戶的用水均可安全飲用。此外，為

收互相制衡之效，由公用事業局水質辦事處就用水進行的取樣

及分析，須經國家環境局審核，並由內部審核小組及外間審核

小組進行覆檢。  
 
4.1.24 訪問團得悉，水務署一直有在供水系統的不同位置 (包括
用戶的水龍頭 )抽取水樣本檢測。然而，鑒於發生 "食水含鉛 "事
件，水務署部分現行做法 (例如不收集從用戶的水龍頭抽取的 "頭
浸水 ")或許並非最佳的做法。訪問團促請水務署借鑒新加坡的經
驗，以及重新審視其水質監察機制。  
 
監察內部供水系統的水質  
 
4.1.25 訪問團得悉，新加坡的飲用水從未發現含鉛。根據《公
用事業 (供水 )規例》，新加坡的用水設備不得以鉛或鉛合金製
造。新加坡亦禁止在銅喉使用焊接接頭。此外，水務裝置工程

必須由獲公用事業局發牌的持牌水喉匠承辦。  
 
4.1.26 訪問團認為，在 "食水含鉛 "的事件發生前，特區政府對
食水含鉛有損公眾健康的情況既缺乏警覺，亦掉以輕心。訪問

團贊同代表 "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 "的大律師在向調查委員會
作出結案陳詞 22時所提出的觀點，當中提及儘管水務署及房委會

對鉛份有損健康有所認知，但對於有人在食水的內部供水系統

違法使用含鉛焊接物的情況卻欠缺警覺。工程承建商亦未有遵

照檢查程序確保所使用的焊接物料符合規定。此外，為免令市

民 誤 墮 法 網 ， 政 府 當 局 應 澄 清 ， 根 據 《 水 務 設 施 條 例 》

                                            
22 石永泰資深大律師 (代表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的大律師 )於

2016年3月17日聆訊席上向調查委員會所作結案陳詞的紀錄本載於下
述超連結：http://www.coi-drinkingwater.gov.hk/chi/pdf/transcript20160317.pdf 

http://www.coi-drinkingwater.gov.hk/chi/pdf/transcript201603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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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條，有關的持牌水喉匠須親自進行內部供水系統的建造等
工程，還是可授權其他工人在水喉匠的監督下進行有關工程。  
 
節約用水  
 
4.1.27 訪問團觀察到，新加坡政府與學校及公私營機構緊密合
作，推行各項有關保育水資源的公眾教育計劃。為向年輕一代

灌輸珍惜水資源的概念，當地政府設立新生水展覽中心。上述

工作有助減低新加坡人的耗水量。  
 
4.1.28 由於本港每人每日的住宅食水耗用量高於全球平均食水
耗用量，訪問團促請特區政府借鑒新加坡的經驗，在提高公眾

節約用水的意識方面，致力邀請社區、學校及非政府機構參與

其中。  
 
拉近人與水的距離  
 
4.1.29 新加坡的水道及水塘別具特色，其功能已超越傳統的排
水、防洪及蓄水用途。根據 "ABC全民共享水源計劃 "，水道及水
塘經進行美化工程後，成為優美潔淨並可供市民遊玩的景點。

訪問團得悉，新加坡政府不遺餘力推行多項ABC水項目，鼓勵
市民大眾投入新的生活模式，在河溪湖泊及水邊進行各式各樣

的休閒康體活動。  
 
4.1.30 訪問團促請特區政府借鑒 "ABC全民共享水源計劃 "的經
驗，在翠屏河公園項目 23及啟德河計劃 24以外推行更多活化明渠

的項目，以美化市區環境、創造更多社區空間及促進親水文

化。特區政府應確保只有清潔的雨水才可流入這些河道，不會

因為將污水渠錯誤接駁至雨水排放系統，而令這些河道受到工

                                            
23 特區政府建議把觀塘敬業街明渠活化成翠屏河，並優化周邊的環

境及景觀，以作配合。渠務署於 2015年 7月委託顧問就該計劃項目
的地盤勘測及初步設計進行研究。這項研究為期約 20個月。  

24 這項計劃旨在把啟德明渠活化成啟德河。該工程現正分階段進

行，預期於 2018年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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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或家居污水污染。特區政府應透過推行上述計劃教育公眾，

市民在享用水資源之餘，同樣責無旁貸，必須節約用水及保護

水資源。  
 
 
4.2 結論  
 
 
4.2.1 訪問團認為是次訪問令成員獲益良多，並具啟發作用。

是次訪問亦加深了成員對新加坡水資源管理經驗的了解。新加

坡政府的官員、新加坡國會議員及各有關當局的代表向訪問團

作簡介，並與訪問團交換意見，令訪問團能就新加坡海水化淡

及再造水的發展和運作取得第一手資料。此外，透過會面和實

地參觀，訪問團成員有機會了解公用事業局及國家環境局就規

管飲用水水質採取的措施。  
 
4.2.2 對於新加坡政府多年來致力確保該國有充足及源源不絕

的食水供應，訪問團表示讚賞。新加坡政府高瞻遠矚，制訂並

落實長遠的水務計劃，以應付未來的用水需求，同時採取綜合

方式開拓多元化的供水來源、管理用水需求及保持優良的飲用

水水質；這種願景與魄力，尤其令訪問團印象深刻。  
 
4.2.3 由於兩地的情況及城市特色不盡相同，新加坡的水務管

理經驗未必全然適用於香港，但訪問團成員相信，對本港開拓

新水源、推行節約用水措施及保持優良水質而言，新加坡的經

驗彌足珍貴，殊堪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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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謹此向附錄 II所載列的機構及人士致謝，衷心感謝
他們撥冗向訪問團闡釋其工作，並與訪問團成員交換意見。  
 

承蒙新加坡環境及水源部、新加坡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總領

事館及香港駐新加坡經濟貿易辦事處鼎力襄助，不僅協助擬定

是次訪問行程，更為各項後勤支援安排惠賜寶貴意見，訪問團

謹致謝忱。此外，立法會秘書處職員盡心盡力、克盡厥職，令

是次訪問得以順利進行，訪問團亦致以由衷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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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全民共享水
源計劃  

"活躍、優美、清潔 "全民共享水源計劃  

 
公屋  

 
公共租住房屋  

 
《世衞準則》  

 
世界衞生組織《飲用水水質準則》  

 
房委會  

 
香港房屋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發展事務委員會  

 

財委會 

 
財務委員會  

 
特區政府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標籤計劃  

 
強制省水標籤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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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訪問行程  
 

2016年 3月 20日  
(星期日 ) 抵達新加坡  

2016年 3月 21日  
(星期一 ) 

與環境及水源部、公用事業局及國家環境

局的代表會晤  

參觀大泉海水淡化廠  

2016年 3月 22日  
(星期二 ) 

參觀碧山宏茂橋公園  

與新加坡國會環境及水源事務政府國會

委員會成員會面  

參觀勿洛 "新生水 "廠  

2016年 3月 23日  
(星期三 ) 

與 公 用 事 業 局 轄 下 水 質 辦 事 處 及 供 水

(網絡 )署的代表會晤  

啟程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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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訪問團曾會晤的機構及人士名單  
 

2016年 3月 21日 (星期一 ) 

環境及水源部 

 署長 (水務政策 )伍美玲女士  
副署長 (水務政策 )林金鑫先生  
助理署長 (水務政策 )唐敏婷女士  
 

公用事業局  
 行政總裁黃裕喜先生  
副總裁 (政策與發展 )蔡順源先生  
署長 (政策及規劃 )楊維耀先生  
署長 (供水網絡 )Michael TOH先生   
水質辦事處首席專家林文富博士  
副署長 (政策及規劃 )郭子榮先生  
高級助理署長 (企業發展 )毛頲梁先生  
高級規劃師 (政策及規劃 )徐康莉女士  
 

國家環境局  
 副署長 (食物及環境衞生 )Siti Suriani ABDUL MAJID女士  
高級助理署長 (食物及環境衞生 )Pranav JOSHI博士  
 

凱發有限公司  
 東南亞市場拓展部董事總經理張婉芯女士  
全球運營與維修部高級總經理蕭金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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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3月 22日 (星期二 ) 

公用事業局  
 可持續發展辦事處副處長莊玉玲女士  
可持續發展辦事處高級經理LAU Ying Shan女士  
工程師 (集水區及水道 )Nikki YE女士  
供水廠高級首席工程師王琦瑋先生  
助理署長 (3P網絡 )YAP Wai Kit先生  
 

新加坡國會轄下環境及水源事務政府國會委員會  
 環境及水源事務政府國會委員會主席李美花議員  
環境及水源事務政府國會委員會委員連榮華議員  
 

2016年 3月 23日 (星期三 ) 

公用事業局  
 水質辦事處首席專家林文富博士  
總工程師 (供水網絡 )黎嘉昌先生  
高級工程師 (供水網絡 )LEE Cai Jie先生  
水質辦事處化驗師Matthew LOH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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